附件2

综合评分办法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评审小组由技术评分人员和监督指导人员组成。

1.技术评分人员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由采购部门、财务室、办公室组成，必要时可请本单位其他部门人员参加，也可外聘专家；技术评分人员需对每项逐一打分。

2.监督指导人员为采购专员和本支部纪检监察员，对评分过程进行监督指导，不参与打分。

（二）评审依据：本评分细则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定方法

（一）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二）计分办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1、价格分.................................30分

（1）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综合评分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低的有效供应商的评标价（即报价系数最小值）为综合评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某有效供应商价格分 =（综合评分基准价/某有效供应商评标价）×30分

2、技术分.................................46分

（1） 项目实施方案分（12分）

项目实施方案包括：项目实施内容、流程、项目人员及配送人员的组织管理架构（包括：整个项目拟投入人员的健康状况、配送人员岗位配置、配送人员培训、综合素质考核等方面）、配送场地和车辆、供货时间等。

一档（3 分）：供应商能提供简单的项目实施方案，基本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

二档（6分）：供应商能提供简单的项目实施方案的，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基本阐述清楚实施内容、流程及保障措施、有简单工作计划及项目人员管理组织机构；

三档（12分）：在满足二档的基础上，供应商能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具有完备的项目人员管理组织机构、场地和车辆情况及供货时间安排，详细说明各个管理机制的工作安排，质量保障措施，指明项目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的，项目实施方案表述清晰、完整、严谨、合理，可操作性强的。

（2）食品安全与质量保障能力（12分）

包括进货采购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追溯方式等，由评标委员会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措施方案在相应档次内独立打分。

一档（3 分）：食材安全措施包括：进货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管控措施、追溯方式等方面描述简单，仅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二档（6 分）：食材安全措施中进货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管控措施、追溯方式等方面描述清晰，但不够全面，针对性不强。

三档（12分）：食材安全措施中进货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管控措施、追溯方式等方面描述清晰、完整详细，各种措施针对性强。供应商设有蔬菜农药残留量化验检测部门，配备有蔬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能保证蔬菜安全性。

（3）管理制度方案分（10分）

一档（3分）：有基本的管理规章制度，制度简单；

二档（6分）：对供应食品原料生产或采购或经营批发销售的管理规章制度基本齐全，但不够详细，不完全切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三档（10分）：对供应食品原料过程的管理规章制度完善、齐全，有完善的食品档案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食品生产或采购或经营批发销售规章制度、质量和安全控制制度等等，而且切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4）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及承诺方案（12分）

一档（4 分）：供应商提供的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简单，基本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对不符合质量要求或不适用食材的处理方法简单；

二档（8 分）：供应商提供的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完整，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对不符合质量要求或不适用食材的处理方法合理，且退换时间为两小时内的；

三档（12 分）：在满足二档的基础上，供应商提供的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具体、详细、全面、针对性，对不符合质量要求或不适用食材的处理方法详细可行、科学合理，且退换时间为一小时内的。
3、服务承诺分..............................12分

一档（4分）：有基本的服务承诺，服务承诺内容简单、粗浅；

二档（8 分）：有完整的服务承诺，服务承诺内容切合本项目采购需求，针对性不够强。

三档（12 分）：有完善的服务承诺，服务承诺内容切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具体、可靠，针对性强，有相应的详细保障其服务质量水平承诺措施，服务意识高。

4、商务分..................................12分
（1）经营场所（满分4分）

①供应商在距离采购人区域10公里以内的具有经营场所面积达100㎡的且符合卫生标准，交通便利、通风透光的，有办公区域、仓库区域和快检室，得2分；

②供应商在距离采购人区域10公里以内的具有经营场所面积达到300㎡的且符合卫生标准，交通便利、通风透光的，有办公区域、仓库区域和快检室，得3分；

③供应商在距离采购人区域10公里以内的具有经营场所面积达到500㎡及以上的且符合卫生标准，交通便利、通风透光的，有办公区域、仓库区域和快检室，得4分。

（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经营场所和仓库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及拟投入仓储区现场照片或规划设计图、办公区域现场照片、快检室及设备现场照片，否则不予计分。）

注：经营场所面积可累加计算，按响应文件中提供供应商仓储地点、办公地点、快检室的证明为准：自有的提供房产证、或土地使用权合法证明资料；租赁的提供租赁房产证、租赁合同复印件）。

食品安全责任险（满分3分）

供应商与保险公司购买有食品安全险，最高赔付金额高于或等于500万元人民币的得3分；最高赔付金额300～400万元人民币的得2分；最高赔付金额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不得分。需提供有效的保单证明文件复印件，未能提供的不得分。

（3）供应商拥有冷链配送车辆2辆及以上（含2辆）的，得2分，满分2分（请提供车辆清晰照片（含前后车牌号及车厢设备）及配送车辆证明资料（自有的请提供行驶证及机动车登记书内页信息，租赁的请提供租赁合同、行驶证及机动车登记书内页信息），否则不得分）。

（4）业绩分（满分3分）供应商2021年以来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提供食品供应服务业绩【无不良记录，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有效证明材料（以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为准，否则将不予计分，同一个编号的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标中标的只算一次）】，每个得1分，最多得3分。

5、总得分＝1＋2＋3+4
三、成交候选供应商推荐原则

（一）综合评分小组将根据总得分由高到低对供应商排列次序（得分相同时，以最终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相同且最终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并推荐前三名为成交候选人。采购人应当确定综合评分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二）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采购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以此类推。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